           北京市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阳光打击乐团
 购置西洋打击乐器委托项目公告
    
    北京市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计划对下述项目通过购买服务进行实施，现公开邀请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前来参加。
一、项目名称：北京市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阳光打击乐团西洋打击乐器采购
二、委托方名称：北京市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红庙延静西里19号
联 系 人：王老师，电    话：13426287535
三、项目需求概要：
（一）项目名称：北京市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阳光打击乐团申购专业级别五组马林巴一台
（二）本项目财政预算金额：8万元以内
（三）项目内容：专业级别马林巴一台，规格：五个八度
（四）实施时间：2025年11月
（五）预期目标：根据区教委《关于加强中小学学生社团建设与管理的指导意见》（朝教体美〔2016〕4号）等文件精神，全面推进朝阳校内外艺术社团建设，增强学校的生机活力；促进校内外艺术社团品质提升，规范中小学学生艺术社团建设，指导学生艺术社团优质均衡发展，促进学生艺术素养提升、身心健康成长，达到艺术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发挥品牌社团的引领指导作用，培育区级以上优质社团。以“中心”打击乐组的优质项目建设北京市阳光少年艺术团打击乐承办团为重点，通过完善教育教学环境提升与专业发展匹配的硬件设施，努力建好具有高品质的标志性社团，在全市校内外社团建设中发挥“中心”在社团建设中的示范、引领和指导的作用。
（六）遴选方式：提交文档材料纸质版封存（盖骑缝章），“中心”聘请领导、相关项目负责人进行遴选比对。
（七）工作要求：凸显“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实现教育的整体优化”的会议主题，提供专业水准高，品质、服务好，能够满足社团专业发展需要的设施设备保障。
四、受委托方资格要求：
（一）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的、营业执照范围允许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或单位；
（二）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北京市政府采购有关的规章，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三）具有相关项目工作经验，参与过文艺团体、中小学及校外教育活动中乐器购置相工作；
（四）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报名方式：
请按规定时间和地点携带如下材料进行现场报名，未按时进行现场报名登记的公司将取消参与资格。 
①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②企业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③企业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加盖公章； 
④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其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书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现场核验）及复印件；
⑤项目实施资金细则，服务项目、单价等。
6、 报名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延静西里19号楼 。（纸质版齐缝章档案材料送至A座101教师发展部）
联   系   人：王硕
电        话：13426287535
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11月4日15:00
报名时间：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6：00
   北京市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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